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110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柏慶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劉家榮律師

            陳映璇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

度交易字第13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708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吳柏慶犯過失致重傷害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事　實

一、吳柏慶領有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於民國111年2月9日11時

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甲車），沿

高雄市○鎮區○○○路○○○○○○○○○○○○路000號

前，本應注意汽車迴車前，應暫停並看清無來往車輛始得迴

轉，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

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之情形下，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迴轉，適李柏恩騎乘車牌號碼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乙車），亦沿凱旋三路由南往北方向

駛至上開地點，本應注意不得超過其所行駛路段快車道之速

限(即時速50公里)，竟亦疏未注意及此超速行駛，見甲車迴

轉而緊急煞車致人車倒地，並滑行碰撞甲車左側車身，李柏

恩因而受有胸椎第3、4節爆裂傷併前側脫位及脊髓壓迫、腹

部鈍傷併脾臟撕裂傷及低血容性休克、右側股骨粉碎性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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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胸部鈍傷併左側氣血胸及肺內出血、急性呼吸窘迫症候

群、急性腎衰竭等傷害，並因此致雙下肢癱瘓，而有雙下肢

機能已達毀敗程度之重傷害結果。

二、案經李柏恩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

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

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

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

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

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

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

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

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吳柏慶（下稱被

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

（本院卷第69至73頁），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

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

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

力。

　㈡至辯護人固爭執高雄市政府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意見書

（下稱系爭車鑑會鑑定書）之證據能力（本院卷第73頁），

因本判決並未援引系爭車鑑會鑑定書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

據，故無庸再予論述此部分之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雖坦承有於上開時、地駕駛甲車與告訴人騎乘之乙

車發生本案事故，及告訴人確因本案事故受有如事實欄所載

之重傷害結果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致重傷害之犯行，

辯稱：本案事發地點可以迴轉，我是先緩慢向右行駛，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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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轉燈，等到禮讓1台機車通過之後才開始迴轉，並沒有過

失。而告訴人於案發時車速高達時速70幾公里，沿案發地點

前彎道駛來，我根本無法預料也沒有看到告訴人，告訴人緊

急煞車才撞上我的甲車，本件車禍發生純粹是因為告訴人超

速所致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1年2月9日11時許，駕駛甲車沿高雄市○鎮區○○

○路○○○○○○○○○○○○路000號前迴轉，適告訴人

騎乘乙車亦沿凱旋三路由南往北方向駛至上開地點，見甲車

迴轉而緊急煞車致人車倒地，並滑行碰撞甲車左側車身，告

訴人因而受有胸椎第3、4節爆裂傷併前側脫位及脊髓壓迫、

腹部鈍傷併脾臟撕裂傷及低血容性休克、右側股骨粉碎性骨

折、胸部鈍傷併左側氣血胸及肺內出血、急性呼吸窘迫症候

群、急性腎衰竭等傷害，並因此致雙下肢癱瘓等情，有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

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1、本案事故

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及影片、國軍高雄總醫院附

設民眾診療服務處111年2月21日、111年4月12日診斷證明

書、國軍高雄總醫院112年3月17日醫雄企管字第1120003710

號函在卷可證，復為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所不爭執（本院

卷第74至75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汽車迴車前，應暫停並顯示左轉燈光或手勢，看清無來往

車輛，並注意行人通過，始得迴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

6條第5款定有明文。經原審勘驗本案事故現場監視器錄影畫

面，勘驗結果顯示：

　⒈本案事故發生地點之車道為直線車道，車道中線為單黃虛

線，兩邊外側為單白線。

　⒉影片時間10：57：57〜10：58：00 甲車從監視器畫面右上

方車道出現，並向右切進路邊停車格，慢慢滑行，一名頭戴

黑色安全帽，身穿白色上衣之騎士(下稱第三人騎士)，從監

視器畫面右上方車道出現，直行經過甲車左方，甲車待第三

人騎士經過後(約1秒)，隨即快速向左切入車道，欲迴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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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向車道，過程中甲車均為滑行狀態，並未靜止再開，且甲

車之車速保持一致，車尾燈號有閃爍約1秒。

　⒊影片時間10：58：03〜10：58：04 乙車直線行駛，見甲車

向左切跨越車道進行迴轉，於甲車前輪尚未到達車道中線

前，乙車從監視器畫面右上方車道沿道路往甲車方向行駛，

甲車、乙車均緊急剎車，惟乙車剎車不及而人車向左傾倒在

地，並向前滑行碰撞至甲車左側車身及前輪後停下。甲車於

迴轉過程中至車禍發生而停止前，車速均保持一致，有原審

勘驗筆錄及附圖(原審交易卷第52-54、63-65頁)可證。

　　自上開勘驗結果可知，本案事故發生地點雖為允許迴轉之路

段，且被告於迴轉前確有打左轉方向燈(甲車車尾燈號於迴

轉期間有閃爍，雖自監視器畫面無法辨認為煞車燈或左轉方

向燈，惟基於罪疑有利被告原則，認被告辯稱有依規定顯示

左轉方向燈為可採)，惟被告駕駛甲車於禮讓第三人騎士通

過後，僅經過約1秒旋向左切入車道開始持續迴轉，且告訴

人隨即騎乘乙車沿道路往甲車方向行駛而出現在監視器畫面

中，可見被告於禮讓第三人騎士通過後，並未再依上開規定

暫停及看清有無來往車輛，即貿然迴轉，其駕駛行為已屬違

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㈢被告考領有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有證號查詢汽車駕駛人資

料在卷可稽（原審審交易卷第61頁），依其領有適當駕駛執

照之智識及駕駛經驗，對於上開路交通安全規則理應知悉，

並應於駕駛甲車行駛時，確實遵守上開規定；且本案事故發

生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

障礙物，視距良好，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存卷足參

（警卷第29至35頁），本案事故發生路段前雖有一右彎道，

惟該彎道與本案事故發生地點相距超過50公尺，兩者距離非

短，有辯護人提出之書狀及彎道照片可證(原審交易卷第109

至127頁)，本案經原審送逢甲大學行車事故鑑定研究中心鑑

定後，鑑定意見亦認：本案甲車駕駛開始迴車時，乙車已通

過事故路段前之右彎，甲、乙兩車駕駛應互相可看見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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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逢甲大學113年7月4日逢建字第1130014711號函檢送行車

事故鑑定報告書可憑（外放卷），足認被告客觀上並無不能

注意之情事，被告竟疏未及此，於禮讓第三人騎士通過後未

再依規定暫停及看清有無來往車輛即貿然迴轉，肇致本案事

故發生，其就本案事故之發生顯有違反前開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所定注意義務之過失無疑。被告雖辯稱進入本案事故發生

地點前50公尺有一彎道，被告沒有看到告訴人騎乘乙車從彎

道末端快速駛來等語，惟被告既明知此路段之路況，理應更

加謹慎小心駕駛方是，而非僅係停留一秒即持續進行迴車動

作，是以被告之駕駛行為顯有過失甚明。

　㈣被告又辯稱本件若告訴人不超速即不會有車禍發生，被告完

全無法預料會有來車等語。查告訴人於本案事故發生時之行

駛速度達每小時78.77公里，已超過該路段之速限50公里，

若告訴人有依速限規定行駛，應有足夠距離在碰撞甲車前將

乙車煞停等情，有逢甲大學113年7月4日逢建字第113001471

1號函檢送行車事故鑑定報告書可稽（外放卷），足見告訴

人有超速行駛之過失，且亦為本案事故發生之原因，惟本件

被告於禮讓第三人騎士通過後，即貿然進行迴轉，難認已盡

相當之注意義務，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被告本身已有違

規，自不得主張信賴保護原則。另告訴人就本案事故縱有超

速之過失，然刑事責任之認定，並不因告訴人與有過失，而

得免除被告之過失責任，告訴人與有過失之情節輕重，僅係

本件對被告量刑之參考因素，並不影響被告所犯刑事責任罪

責之成立。至本案事故經送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車輛行車事故

鑑定委員會鑑定及高雄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結

果，固咸認被告迴車前未讓來往車輛、行人先行，為肇事原

因，而告訴人無肇事因素，此有系爭車鑑會鑑定書及覆議意

見書足據（偵卷第43至45頁、第61至62頁），然上開鑑定書

及覆議意見書，僅依據案發時被告與告訴人雙方之行向即作

出判斷，並未將告訴人於案發時之車速考量在內，是以所得

出之結論並不足採，本院尚無從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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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按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係屬重傷，刑法第10條

第4項第4款定有明文，所稱「毀敗」，係指肢體之機能，因

傷害之結果完全喪失其效用者而言；所稱「嚴重減損」，則

指肢體之機能雖未達完全喪失其效用程度，但已有嚴重減損

之情形（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094號判決意旨參

照）。告訴人因本案事故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傷勢，並致雙

下肢癱瘓，有上述診斷證明書及國軍高雄總醫院函文附卷可

佐，堪認告訴人確因本案事故受有雙下肢機能已達毀敗程度

之重傷害。至於國軍高雄總醫院之函文固記載「李先生（即

告訴人）目前雙下肢機能已達毀敗或嚴重減損程度」等語

（原審審交易卷第59頁），惟「毀敗」相較於「嚴重減損」

程度更為嚴重，業如前述，是以告訴人之傷勢既已達毀敗程

度，當然亦已達嚴重減損程度，至為明灼，是以上開函文關

於「或嚴重減損」之部分應係贅載，本院不予採用。另告訴

人係因本案事故而受有事實欄所載傷勢，故被告駕駛甲車之

過失行為與告訴人所受之重傷害間，自有相當因果關係無

訛。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三、論罪之說明：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起

訴書雖認被告係犯同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惟告訴人所受傷

害已達重傷害程度，業如前述，兩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

檢察官已於原審及本院當庭更正起訴法條（原審審交易卷第

69頁、本院卷第112頁），復經本院告知被告上開變更後之

罪名及經被告與辯護人就變更後之罪名為辯論，被告防禦權

已受保障，且毋庸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肇事後，於犯罪未發覺前，留在現場向據報前來處理之

員警當場承認肇事，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

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份附卷可稽（警卷第51頁），嗣並到案

接受裁判，合於自首條件，考量其此舉減少司法資源之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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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四、上訴之論斷：　

　㈠原審認據以論處被告罪刑，固非無見。惟查：⒈原判決就告

訴人所受重傷害結果係記載「雙下肢機能已達毀敗或嚴重減

損程度」（見原判決第1頁第28至29行），然「毀敗」與

「嚴重減損」並不相同，業如前述，原判決未予以明確界

定，容有未洽。⒉原判決引用系爭車鑑會鑑定書作為證據

（見原判決第4頁第20至23行），然系爭車鑑會鑑定書認被

告應負全部之肇事責任，告訴人並無肇事因素（偵卷第24

頁），此與原判決認定告訴人有超速之過失（見原判決第1

頁第20至23行、第5頁第4至5行）不符，原判決既引用系爭

車鑑會鑑定書為據，卻對系爭車鑑會鑑定書認定告訴人並無

過失之部分未加以說明何以不採之理由，亦有不妥。被告上

訴意旨否認有過失，依上開說明，固無理由，至檢察官上訴

指摘原審量刑過輕亦無理由（詳後述），然原判決既有前揭

可議，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㈡審酌被告於禮讓第三人騎士通過後，並未再依規定暫停及看

清有無來往車輛後再開始迴轉，因而肇生本案事故，致告訴

人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嚴重傷勢，經施以葉克膜治療並接受

右股骨復位內固定手術、胸椎椎板切開切除併固定手術後，

仍遺有雙下肢癱瘓併長期臥床之重傷害，生活機能已達毀敗

程度，日常生活全賴專人照顧協助（見原審審交易卷第99

頁、第101頁之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

明書），可見告訴人身心已因被告之駕駛過失，受有至深且

鉅之傷害；惟考量告訴人就本件車禍亦有超速之過失，且被

告於本案事故發生後有自首；復參以被告始終否認有過失，

犯後迄今僅賠償6萬元（見本院卷第75頁），於原審提議賠

償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含強制險，見原審交易卷第239

頁），於本院則表達願提高賠償為370萬元（含強制險，見

本院卷第76頁），然因與告訴人請求之金額落差太大致無從

達成調解（本院卷第76頁）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前無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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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素行尚佳（見本院卷第49頁之法院前案紀錄表），以

及被告於本院審理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涉

及隱私，見本院卷第126頁)等一切情狀，猶如原審量處有期

徒刑9月。至檢察官固主張被告過失造成告訴人雙下肢癱瘓

之重傷害，傷勢嚴重，應予以較高之非難，且告訴人於111

年8月間聲請調解，被告竟於111年9月2日以買賣為由，將名

下不動產（址詳卷，下稱系爭不動產）移轉他人，又迄至逢

甲大學將鑑定結果函覆原審後，僅提出賠償300萬元（含強

制險）之條件，此與告訴人所受損害金額差距過大，犯後態

度不佳，請從重量刑等語。惟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明：我於

案發後半年因壓力過大住院一星期，考慮到系爭不動產剛買

1年，恐無力負擔高額貸款，加上又有中風父親需扶養，以

及需面對後理賠，故將系爭不動產出售，出售後結清金額為

44萬3千餘元（見原審交易卷第103頁之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

保證專戶收支明細暨點交確認書），這筆錢在本院上次開庭

時有加到賠償金內以表示誠意等語在卷（本院卷第130至131

頁），且本院審酌上開各情後，仍認以量處有期徒刑9月為

適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 條第1 項前段、第364 條、第

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瑞芬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麗娟提起上訴，檢察官

張益昌、洪瑞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毛妍懿　

　　　　　　　　　　　　　　　　　　　法　官　莊珮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黃淑菁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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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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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110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柏慶






選任辯護人  劉家榮律師
            陳映璇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交易字第13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70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吳柏慶犯過失致重傷害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事　實
一、吳柏慶領有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於民國111年2月9日11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甲車），沿高雄市○鎮區○○○路○○○○○○○○○○○○路000號前，本應注意汽車迴車前，應暫停並看清無來往車輛始得迴轉，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之情形下，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迴轉，適李柏恩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乙車），亦沿凱旋三路由南往北方向駛至上開地點，本應注意不得超過其所行駛路段快車道之速限(即時速50公里)，竟亦疏未注意及此超速行駛，見甲車迴轉而緊急煞車致人車倒地，並滑行碰撞甲車左側車身，李柏恩因而受有胸椎第3、4節爆裂傷併前側脫位及脊髓壓迫、腹部鈍傷併脾臟撕裂傷及低血容性休克、右側股骨粉碎性骨折、胸部鈍傷併左側氣血胸及肺內出血、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急性腎衰竭等傷害，並因此致雙下肢癱瘓，而有雙下肢機能已達毀敗程度之重傷害結果。
二、案經李柏恩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吳柏慶（下稱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69至73頁），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㈡至辯護人固爭執高雄市政府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意見書（下稱系爭車鑑會鑑定書）之證據能力（本院卷第73頁），因本判決並未援引系爭車鑑會鑑定書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故無庸再予論述此部分之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雖坦承有於上開時、地駕駛甲車與告訴人騎乘之乙車發生本案事故，及告訴人確因本案事故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重傷害結果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致重傷害之犯行，辯稱：本案事發地點可以迴轉，我是先緩慢向右行駛，再打左轉燈，等到禮讓1台機車通過之後才開始迴轉，並沒有過失。而告訴人於案發時車速高達時速70幾公里，沿案發地點前彎道駛來，我根本無法預料也沒有看到告訴人，告訴人緊急煞車才撞上我的甲車，本件車禍發生純粹是因為告訴人超速所致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1年2月9日11時許，駕駛甲車沿高雄市○鎮區○○○路○○○○○○○○○○○○路000號前迴轉，適告訴人騎乘乙車亦沿凱旋三路由南往北方向駛至上開地點，見甲車迴轉而緊急煞車致人車倒地，並滑行碰撞甲車左側車身，告訴人因而受有胸椎第3、4節爆裂傷併前側脫位及脊髓壓迫、腹部鈍傷併脾臟撕裂傷及低血容性休克、右側股骨粉碎性骨折、胸部鈍傷併左側氣血胸及肺內出血、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急性腎衰竭等傷害，並因此致雙下肢癱瘓等情，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1、本案事故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及影片、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111年2月21日、111年4月12日診斷證明書、國軍高雄總醫院112年3月17日醫雄企管字第1120003710號函在卷可證，復為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所不爭執（本院卷第74至75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汽車迴車前，應暫停並顯示左轉燈光或手勢，看清無來往車輛，並注意行人通過，始得迴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6條第5款定有明文。經原審勘驗本案事故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顯示：
　⒈本案事故發生地點之車道為直線車道，車道中線為單黃虛線，兩邊外側為單白線。
　⒉影片時間10：57：57～10：58：00 甲車從監視器畫面右上方車道出現，並向右切進路邊停車格，慢慢滑行，一名頭戴黑色安全帽，身穿白色上衣之騎士(下稱第三人騎士)，從監視器畫面右上方車道出現，直行經過甲車左方，甲車待第三人騎士經過後(約1秒)，隨即快速向左切入車道，欲迴轉至對向車道，過程中甲車均為滑行狀態，並未靜止再開，且甲車之車速保持一致，車尾燈號有閃爍約1秒。
　⒊影片時間10：58：03～10：58：04 乙車直線行駛，見甲車向左切跨越車道進行迴轉，於甲車前輪尚未到達車道中線前，乙車從監視器畫面右上方車道沿道路往甲車方向行駛，甲車、乙車均緊急剎車，惟乙車剎車不及而人車向左傾倒在地，並向前滑行碰撞至甲車左側車身及前輪後停下。甲車於迴轉過程中至車禍發生而停止前，車速均保持一致，有原審勘驗筆錄及附圖(原審交易卷第52-54、63-65頁)可證。
　　自上開勘驗結果可知，本案事故發生地點雖為允許迴轉之路段，且被告於迴轉前確有打左轉方向燈(甲車車尾燈號於迴轉期間有閃爍，雖自監視器畫面無法辨認為煞車燈或左轉方向燈，惟基於罪疑有利被告原則，認被告辯稱有依規定顯示左轉方向燈為可採)，惟被告駕駛甲車於禮讓第三人騎士通過後，僅經過約1秒旋向左切入車道開始持續迴轉，且告訴人隨即騎乘乙車沿道路往甲車方向行駛而出現在監視器畫面中，可見被告於禮讓第三人騎士通過後，並未再依上開規定暫停及看清有無來往車輛，即貿然迴轉，其駕駛行為已屬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㈢被告考領有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有證號查詢汽車駕駛人資料在卷可稽（原審審交易卷第61頁），依其領有適當駕駛執照之智識及駕駛經驗，對於上開路交通安全規則理應知悉，並應於駕駛甲車行駛時，確實遵守上開規定；且本案事故發生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存卷足參（警卷第29至35頁），本案事故發生路段前雖有一右彎道，惟該彎道與本案事故發生地點相距超過50公尺，兩者距離非短，有辯護人提出之書狀及彎道照片可證(原審交易卷第109至127頁)，本案經原審送逢甲大學行車事故鑑定研究中心鑑定後，鑑定意見亦認：本案甲車駕駛開始迴車時，乙車已通過事故路段前之右彎，甲、乙兩車駕駛應互相可看見對方，有逢甲大學113年7月4日逢建字第1130014711號函檢送行車事故鑑定報告書可憑（外放卷），足認被告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被告竟疏未及此，於禮讓第三人騎士通過後未再依規定暫停及看清有無來往車輛即貿然迴轉，肇致本案事故發生，其就本案事故之發生顯有違反前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所定注意義務之過失無疑。被告雖辯稱進入本案事故發生地點前50公尺有一彎道，被告沒有看到告訴人騎乘乙車從彎道末端快速駛來等語，惟被告既明知此路段之路況，理應更加謹慎小心駕駛方是，而非僅係停留一秒即持續進行迴車動作，是以被告之駕駛行為顯有過失甚明。
　㈣被告又辯稱本件若告訴人不超速即不會有車禍發生，被告完全無法預料會有來車等語。查告訴人於本案事故發生時之行駛速度達每小時78.77公里，已超過該路段之速限50公里，若告訴人有依速限規定行駛，應有足夠距離在碰撞甲車前將乙車煞停等情，有逢甲大學113年7月4日逢建字第1130014711號函檢送行車事故鑑定報告書可稽（外放卷），足見告訴人有超速行駛之過失，且亦為本案事故發生之原因，惟本件被告於禮讓第三人騎士通過後，即貿然進行迴轉，難認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被告本身已有違規，自不得主張信賴保護原則。另告訴人就本案事故縱有超速之過失，然刑事責任之認定，並不因告訴人與有過失，而得免除被告之過失責任，告訴人與有過失之情節輕重，僅係本件對被告量刑之參考因素，並不影響被告所犯刑事責任罪責之成立。至本案事故經送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及高雄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結果，固咸認被告迴車前未讓來往車輛、行人先行，為肇事原因，而告訴人無肇事因素，此有系爭車鑑會鑑定書及覆議意見書足據（偵卷第43至45頁、第61至62頁），然上開鑑定書及覆議意見書，僅依據案發時被告與告訴人雙方之行向即作出判斷，並未將告訴人於案發時之車速考量在內，是以所得出之結論並不足採，本院尚無從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㈤按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係屬重傷，刑法第10條第4項第4款定有明文，所稱「毀敗」，係指肢體之機能，因傷害之結果完全喪失其效用者而言；所稱「嚴重減損」，則指肢體之機能雖未達完全喪失其效用程度，但已有嚴重減損之情形（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094號判決意旨參照）。告訴人因本案事故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傷勢，並致雙下肢癱瘓，有上述診斷證明書及國軍高雄總醫院函文附卷可佐，堪認告訴人確因本案事故受有雙下肢機能已達毀敗程度之重傷害。至於國軍高雄總醫院之函文固記載「李先生（即告訴人）目前雙下肢機能已達毀敗或嚴重減損程度」等語（原審審交易卷第59頁），惟「毀敗」相較於「嚴重減損」程度更為嚴重，業如前述，是以告訴人之傷勢既已達毀敗程度，當然亦已達嚴重減損程度，至為明灼，是以上開函文關於「或嚴重減損」之部分應係贅載，本院不予採用。另告訴人係因本案事故而受有事實欄所載傷勢，故被告駕駛甲車之過失行為與告訴人所受之重傷害間，自有相當因果關係無訛。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三、論罪之說明：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起訴書雖認被告係犯同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惟告訴人所受傷害已達重傷害程度，業如前述，兩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檢察官已於原審及本院當庭更正起訴法條（原審審交易卷第69頁、本院卷第112頁），復經本院告知被告上開變更後之罪名及經被告與辯護人就變更後之罪名為辯論，被告防禦權已受保障，且毋庸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肇事後，於犯罪未發覺前，留在現場向據報前來處理之員警當場承認肇事，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份附卷可稽（警卷第51頁），嗣並到案接受裁判，合於自首條件，考量其此舉減少司法資源之浪費，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四、上訴之論斷：　
　㈠原審認據以論處被告罪刑，固非無見。惟查：⒈原判決就告訴人所受重傷害結果係記載「雙下肢機能已達毀敗或嚴重減損程度」（見原判決第1頁第28至29行），然「毀敗」與「嚴重減損」並不相同，業如前述，原判決未予以明確界定，容有未洽。⒉原判決引用系爭車鑑會鑑定書作為證據（見原判決第4頁第20至23行），然系爭車鑑會鑑定書認被告應負全部之肇事責任，告訴人並無肇事因素（偵卷第24頁），此與原判決認定告訴人有超速之過失（見原判決第1頁第20至23行、第5頁第4至5行）不符，原判決既引用系爭車鑑會鑑定書為據，卻對系爭車鑑會鑑定書認定告訴人並無過失之部分未加以說明何以不採之理由，亦有不妥。被告上訴意旨否認有過失，依上開說明，固無理由，至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亦無理由（詳後述），然原判決既有前揭可議，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㈡審酌被告於禮讓第三人騎士通過後，並未再依規定暫停及看清有無來往車輛後再開始迴轉，因而肇生本案事故，致告訴人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嚴重傷勢，經施以葉克膜治療並接受右股骨復位內固定手術、胸椎椎板切開切除併固定手術後，仍遺有雙下肢癱瘓併長期臥床之重傷害，生活機能已達毀敗程度，日常生活全賴專人照顧協助（見原審審交易卷第99頁、第101頁之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可見告訴人身心已因被告之駕駛過失，受有至深且鉅之傷害；惟考量告訴人就本件車禍亦有超速之過失，且被告於本案事故發生後有自首；復參以被告始終否認有過失，犯後迄今僅賠償6萬元（見本院卷第75頁），於原審提議賠償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含強制險，見原審交易卷第239頁），於本院則表達願提高賠償為370萬元（含強制險，見本院卷第76頁），然因與告訴人請求之金額落差太大致無從達成調解（本院卷第76頁）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前無犯罪紀錄，素行尚佳（見本院卷第49頁之法院前案紀錄表），以及被告於本院審理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涉及隱私，見本院卷第126頁)等一切情狀，猶如原審量處有期徒刑9月。至檢察官固主張被告過失造成告訴人雙下肢癱瘓之重傷害，傷勢嚴重，應予以較高之非難，且告訴人於111年8月間聲請調解，被告竟於111年9月2日以買賣為由，將名下不動產（址詳卷，下稱系爭不動產）移轉他人，又迄至逢甲大學將鑑定結果函覆原審後，僅提出賠償300萬元（含強制險）之條件，此與告訴人所受損害金額差距過大，犯後態度不佳，請從重量刑等語。惟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明：我於案發後半年因壓力過大住院一星期，考慮到系爭不動產剛買1年，恐無力負擔高額貸款，加上又有中風父親需扶養，以及需面對後理賠，故將系爭不動產出售，出售後結清金額為44萬3千餘元（見原審交易卷第103頁之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專戶收支明細暨點交確認書），這筆錢在本院上次開庭時有加到賠償金內以表示誠意等語在卷（本院卷第130至131頁），且本院審酌上開各情後，仍認以量處有期徒刑9月為適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 條第1 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瑞芬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麗娟提起上訴，檢察官張益昌、洪瑞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毛妍懿　
　　　　　　　　　　　　　　　　　　　法　官　莊珮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黃淑菁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110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柏慶



選任辯護人  劉家榮律師
            陳映璇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
度交易字第13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708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吳柏慶犯過失致重傷害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事　實
一、吳柏慶領有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於民國111年2月9日11時
    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甲車），沿
    高雄市○鎮區○○○路○○○○○○○○○○○○路000號前，本應注意汽車
    迴車前，應暫停並看清無來往車輛始得迴轉，而依當時天候
    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
    距良好之情形下，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
    然迴轉，適李柏恩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下稱乙車），亦沿凱旋三路由南往北方向駛至上開地點，本
    應注意不得超過其所行駛路段快車道之速限(即時速50公里)
    ，竟亦疏未注意及此超速行駛，見甲車迴轉而緊急煞車致人
    車倒地，並滑行碰撞甲車左側車身，李柏恩因而受有胸椎第
    3、4節爆裂傷併前側脫位及脊髓壓迫、腹部鈍傷併脾臟撕裂
    傷及低血容性休克、右側股骨粉碎性骨折、胸部鈍傷併左側
    氣血胸及肺內出血、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急性腎衰竭等傷
    害，並因此致雙下肢癱瘓，而有雙下肢機能已達毀敗程度之
    重傷害結果。
二、案經李柏恩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
    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
    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
    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
    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
    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
    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
    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
    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吳柏慶（下稱被告
    ）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
    院卷第69至73頁），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
    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
    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㈡至辯護人固爭執高雄市政府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意見書
    （下稱系爭車鑑會鑑定書）之證據能力（本院卷第73頁），
    因本判決並未援引系爭車鑑會鑑定書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
    據，故無庸再予論述此部分之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雖坦承有於上開時、地駕駛甲車與告訴人騎乘之乙
    車發生本案事故，及告訴人確因本案事故受有如事實欄所載
    之重傷害結果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致重傷害之犯行，
    辯稱：本案事發地點可以迴轉，我是先緩慢向右行駛，再打
    左轉燈，等到禮讓1台機車通過之後才開始迴轉，並沒有過
    失。而告訴人於案發時車速高達時速70幾公里，沿案發地點
    前彎道駛來，我根本無法預料也沒有看到告訴人，告訴人緊
    急煞車才撞上我的甲車，本件車禍發生純粹是因為告訴人超
    速所致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1年2月9日11時許，駕駛甲車沿高雄市○鎮區○○○路○○
    ○○○○○○○○○○路000號前迴轉，適告訴人騎乘乙車亦沿凱旋三
    路由南往北方向駛至上開地點，見甲車迴轉而緊急煞車致人
    車倒地，並滑行碰撞甲車左側車身，告訴人因而受有胸椎第
    3、4節爆裂傷併前側脫位及脊髓壓迫、腹部鈍傷併脾臟撕裂
    傷及低血容性休克、右側股骨粉碎性骨折、胸部鈍傷併左側
    氣血胸及肺內出血、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急性腎衰竭等傷
    害，並因此致雙下肢癱瘓等情，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
    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
    故調查報告表(一)、(二)-1、本案事故現場照片、監視器錄
    影畫面截圖及影片、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11
    1年2月21日、111年4月12日診斷證明書、國軍高雄總醫院11
    2年3月17日醫雄企管字第1120003710號函在卷可證，復為被
    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所不爭執（本院卷第74至75頁），此部
    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汽車迴車前，應暫停並顯示左轉燈光或手勢，看清無來往
    車輛，並注意行人通過，始得迴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
    6條第5款定有明文。經原審勘驗本案事故現場監視器錄影畫
    面，勘驗結果顯示：
　⒈本案事故發生地點之車道為直線車道，車道中線為單黃虛線
    ，兩邊外側為單白線。
　⒉影片時間10：57：57～10：58：00 甲車從監視器畫面右上方
    車道出現，並向右切進路邊停車格，慢慢滑行，一名頭戴黑
    色安全帽，身穿白色上衣之騎士(下稱第三人騎士)，從監視
    器畫面右上方車道出現，直行經過甲車左方，甲車待第三人
    騎士經過後(約1秒)，隨即快速向左切入車道，欲迴轉至對
    向車道，過程中甲車均為滑行狀態，並未靜止再開，且甲車
    之車速保持一致，車尾燈號有閃爍約1秒。
　⒊影片時間10：58：03～10：58：04 乙車直線行駛，見甲車向
    左切跨越車道進行迴轉，於甲車前輪尚未到達車道中線前，
    乙車從監視器畫面右上方車道沿道路往甲車方向行駛，甲車
    、乙車均緊急剎車，惟乙車剎車不及而人車向左傾倒在地，
    並向前滑行碰撞至甲車左側車身及前輪後停下。甲車於迴轉
    過程中至車禍發生而停止前，車速均保持一致，有原審勘驗
    筆錄及附圖(原審交易卷第52-54、63-65頁)可證。
　　自上開勘驗結果可知，本案事故發生地點雖為允許迴轉之路
    段，且被告於迴轉前確有打左轉方向燈(甲車車尾燈號於迴
    轉期間有閃爍，雖自監視器畫面無法辨認為煞車燈或左轉方
    向燈，惟基於罪疑有利被告原則，認被告辯稱有依規定顯示
    左轉方向燈為可採)，惟被告駕駛甲車於禮讓第三人騎士通
    過後，僅經過約1秒旋向左切入車道開始持續迴轉，且告訴
    人隨即騎乘乙車沿道路往甲車方向行駛而出現在監視器畫面
    中，可見被告於禮讓第三人騎士通過後，並未再依上開規定
    暫停及看清有無來往車輛，即貿然迴轉，其駕駛行為已屬違
    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㈢被告考領有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有證號查詢汽車駕駛人資
    料在卷可稽（原審審交易卷第61頁），依其領有適當駕駛執
    照之智識及駕駛經驗，對於上開路交通安全規則理應知悉，
    並應於駕駛甲車行駛時，確實遵守上開規定；且本案事故發
    生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
    障礙物，視距良好，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存卷足參
    （警卷第29至35頁），本案事故發生路段前雖有一右彎道，
    惟該彎道與本案事故發生地點相距超過50公尺，兩者距離非
    短，有辯護人提出之書狀及彎道照片可證(原審交易卷第109
    至127頁)，本案經原審送逢甲大學行車事故鑑定研究中心鑑
    定後，鑑定意見亦認：本案甲車駕駛開始迴車時，乙車已通
    過事故路段前之右彎，甲、乙兩車駕駛應互相可看見對方，
    有逢甲大學113年7月4日逢建字第1130014711號函檢送行車
    事故鑑定報告書可憑（外放卷），足認被告客觀上並無不能
    注意之情事，被告竟疏未及此，於禮讓第三人騎士通過後未
    再依規定暫停及看清有無來往車輛即貿然迴轉，肇致本案事
    故發生，其就本案事故之發生顯有違反前開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所定注意義務之過失無疑。被告雖辯稱進入本案事故發生
    地點前50公尺有一彎道，被告沒有看到告訴人騎乘乙車從彎
    道末端快速駛來等語，惟被告既明知此路段之路況，理應更
    加謹慎小心駕駛方是，而非僅係停留一秒即持續進行迴車動
    作，是以被告之駕駛行為顯有過失甚明。
　㈣被告又辯稱本件若告訴人不超速即不會有車禍發生，被告完
    全無法預料會有來車等語。查告訴人於本案事故發生時之行
    駛速度達每小時78.77公里，已超過該路段之速限50公里，
    若告訴人有依速限規定行駛，應有足夠距離在碰撞甲車前將
    乙車煞停等情，有逢甲大學113年7月4日逢建字第113001471
    1號函檢送行車事故鑑定報告書可稽（外放卷），足見告訴
    人有超速行駛之過失，且亦為本案事故發生之原因，惟本件
    被告於禮讓第三人騎士通過後，即貿然進行迴轉，難認已盡
    相當之注意義務，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被告本身已有違規
    ，自不得主張信賴保護原則。另告訴人就本案事故縱有超速
    之過失，然刑事責任之認定，並不因告訴人與有過失，而得
    免除被告之過失責任，告訴人與有過失之情節輕重，僅係本
    件對被告量刑之參考因素，並不影響被告所犯刑事責任罪責
    之成立。至本案事故經送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車輛行車事故鑑
    定委員會鑑定及高雄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結果，
    固咸認被告迴車前未讓來往車輛、行人先行，為肇事原因，
    而告訴人無肇事因素，此有系爭車鑑會鑑定書及覆議意見書
    足據（偵卷第43至45頁、第61至62頁），然上開鑑定書及覆
    議意見書，僅依據案發時被告與告訴人雙方之行向即作出判
    斷，並未將告訴人於案發時之車速考量在內，是以所得出之
    結論並不足採，本院尚無從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㈤按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係屬重傷，刑法第10條
    第4項第4款定有明文，所稱「毀敗」，係指肢體之機能，因
    傷害之結果完全喪失其效用者而言；所稱「嚴重減損」，則
    指肢體之機能雖未達完全喪失其效用程度，但已有嚴重減損
    之情形（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094號判決意旨參照）
    。告訴人因本案事故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傷勢，並致雙下肢
    癱瘓，有上述診斷證明書及國軍高雄總醫院函文附卷可佐，
    堪認告訴人確因本案事故受有雙下肢機能已達毀敗程度之重
    傷害。至於國軍高雄總醫院之函文固記載「李先生（即告訴
    人）目前雙下肢機能已達毀敗或嚴重減損程度」等語（原審
    審交易卷第59頁），惟「毀敗」相較於「嚴重減損」程度更
    為嚴重，業如前述，是以告訴人之傷勢既已達毀敗程度，當
    然亦已達嚴重減損程度，至為明灼，是以上開函文關於「或
    嚴重減損」之部分應係贅載，本院不予採用。另告訴人係因
    本案事故而受有事實欄所載傷勢，故被告駕駛甲車之過失行
    為與告訴人所受之重傷害間，自有相當因果關係無訛。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三、論罪之說明：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起訴
    書雖認被告係犯同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惟告訴人所受傷害
    已達重傷害程度，業如前述，兩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檢
    察官已於原審及本院當庭更正起訴法條（原審審交易卷第69
    頁、本院卷第112頁），復經本院告知被告上開變更後之罪
    名及經被告與辯護人就變更後之罪名為辯論，被告防禦權已
    受保障，且毋庸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肇事後，於犯罪未發覺前，留在現場向據報前來處理之
    員警當場承認肇事，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
    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份附卷可稽（警卷第51頁），嗣並到案
    接受裁判，合於自首條件，考量其此舉減少司法資源之浪費
    ，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四、上訴之論斷：　
　㈠原審認據以論處被告罪刑，固非無見。惟查：⒈原判決就告訴
    人所受重傷害結果係記載「雙下肢機能已達毀敗或嚴重減損
    程度」（見原判決第1頁第28至29行），然「毀敗」與「嚴
    重減損」並不相同，業如前述，原判決未予以明確界定，容
    有未洽。⒉原判決引用系爭車鑑會鑑定書作為證據（見原判
    決第4頁第20至23行），然系爭車鑑會鑑定書認被告應負全
    部之肇事責任，告訴人並無肇事因素（偵卷第24頁），此與
    原判決認定告訴人有超速之過失（見原判決第1頁第20至23
    行、第5頁第4至5行）不符，原判決既引用系爭車鑑會鑑定
    書為據，卻對系爭車鑑會鑑定書認定告訴人並無過失之部分
    未加以說明何以不採之理由，亦有不妥。被告上訴意旨否認
    有過失，依上開說明，固無理由，至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
    刑過輕亦無理由（詳後述），然原判決既有前揭可議，自應
    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㈡審酌被告於禮讓第三人騎士通過後，並未再依規定暫停及看
    清有無來往車輛後再開始迴轉，因而肇生本案事故，致告訴
    人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嚴重傷勢，經施以葉克膜治療並接受
    右股骨復位內固定手術、胸椎椎板切開切除併固定手術後，
    仍遺有雙下肢癱瘓併長期臥床之重傷害，生活機能已達毀敗
    程度，日常生活全賴專人照顧協助（見原審審交易卷第99頁
    、第101頁之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
    書），可見告訴人身心已因被告之駕駛過失，受有至深且鉅
    之傷害；惟考量告訴人就本件車禍亦有超速之過失，且被告
    於本案事故發生後有自首；復參以被告始終否認有過失，犯
    後迄今僅賠償6萬元（見本院卷第75頁），於原審提議賠償
    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含強制險，見原審交易卷第239頁
    ），於本院則表達願提高賠償為370萬元（含強制險，見本
    院卷第76頁），然因與告訴人請求之金額落差太大致無從達
    成調解（本院卷第76頁）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前無犯罪紀
    錄，素行尚佳（見本院卷第49頁之法院前案紀錄表），以及
    被告於本院審理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涉及
    隱私，見本院卷第126頁)等一切情狀，猶如原審量處有期徒
    刑9月。至檢察官固主張被告過失造成告訴人雙下肢癱瘓之
    重傷害，傷勢嚴重，應予以較高之非難，且告訴人於111年8
    月間聲請調解，被告竟於111年9月2日以買賣為由，將名下
    不動產（址詳卷，下稱系爭不動產）移轉他人，又迄至逢甲
    大學將鑑定結果函覆原審後，僅提出賠償300萬元（含強制
    險）之條件，此與告訴人所受損害金額差距過大，犯後態度
    不佳，請從重量刑等語。惟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明：我於案
    發後半年因壓力過大住院一星期，考慮到系爭不動產剛買1
    年，恐無力負擔高額貸款，加上又有中風父親需扶養，以及
    需面對後理賠，故將系爭不動產出售，出售後結清金額為44
    萬3千餘元（見原審交易卷第103頁之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
    證專戶收支明細暨點交確認書），這筆錢在本院上次開庭時
    有加到賠償金內以表示誠意等語在卷（本院卷第130至131頁
    ），且本院審酌上開各情後，仍認以量處有期徒刑9月為適
    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 條第1 項前段、第364 條、第
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瑞芬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麗娟提起上訴，檢察官
張益昌、洪瑞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毛妍懿　
　　　　　　　　　　　　　　　　　　　法　官　莊珮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黃淑菁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110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柏慶



選任辯護人  劉家榮律師
            陳映璇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交易字第13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70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吳柏慶犯過失致重傷害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事　實
一、吳柏慶領有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於民國111年2月9日11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甲車），沿高雄市○鎮區○○○路○○○○○○○○○○○○路000號前，本應注意汽車迴車前，應暫停並看清無來往車輛始得迴轉，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之情形下，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迴轉，適李柏恩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乙車），亦沿凱旋三路由南往北方向駛至上開地點，本應注意不得超過其所行駛路段快車道之速限(即時速50公里)，竟亦疏未注意及此超速行駛，見甲車迴轉而緊急煞車致人車倒地，並滑行碰撞甲車左側車身，李柏恩因而受有胸椎第3、4節爆裂傷併前側脫位及脊髓壓迫、腹部鈍傷併脾臟撕裂傷及低血容性休克、右側股骨粉碎性骨折、胸部鈍傷併左側氣血胸及肺內出血、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急性腎衰竭等傷害，並因此致雙下肢癱瘓，而有雙下肢機能已達毀敗程度之重傷害結果。
二、案經李柏恩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吳柏慶（下稱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69至73頁），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㈡至辯護人固爭執高雄市政府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意見書（下稱系爭車鑑會鑑定書）之證據能力（本院卷第73頁），因本判決並未援引系爭車鑑會鑑定書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故無庸再予論述此部分之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雖坦承有於上開時、地駕駛甲車與告訴人騎乘之乙車發生本案事故，及告訴人確因本案事故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重傷害結果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致重傷害之犯行，辯稱：本案事發地點可以迴轉，我是先緩慢向右行駛，再打左轉燈，等到禮讓1台機車通過之後才開始迴轉，並沒有過失。而告訴人於案發時車速高達時速70幾公里，沿案發地點前彎道駛來，我根本無法預料也沒有看到告訴人，告訴人緊急煞車才撞上我的甲車，本件車禍發生純粹是因為告訴人超速所致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1年2月9日11時許，駕駛甲車沿高雄市○鎮區○○○路○○○○○○○○○○○○路000號前迴轉，適告訴人騎乘乙車亦沿凱旋三路由南往北方向駛至上開地點，見甲車迴轉而緊急煞車致人車倒地，並滑行碰撞甲車左側車身，告訴人因而受有胸椎第3、4節爆裂傷併前側脫位及脊髓壓迫、腹部鈍傷併脾臟撕裂傷及低血容性休克、右側股骨粉碎性骨折、胸部鈍傷併左側氣血胸及肺內出血、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急性腎衰竭等傷害，並因此致雙下肢癱瘓等情，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1、本案事故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及影片、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111年2月21日、111年4月12日診斷證明書、國軍高雄總醫院112年3月17日醫雄企管字第1120003710號函在卷可證，復為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所不爭執（本院卷第74至75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汽車迴車前，應暫停並顯示左轉燈光或手勢，看清無來往車輛，並注意行人通過，始得迴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6條第5款定有明文。經原審勘驗本案事故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顯示：
　⒈本案事故發生地點之車道為直線車道，車道中線為單黃虛線，兩邊外側為單白線。
　⒉影片時間10：57：57～10：58：00 甲車從監視器畫面右上方車道出現，並向右切進路邊停車格，慢慢滑行，一名頭戴黑色安全帽，身穿白色上衣之騎士(下稱第三人騎士)，從監視器畫面右上方車道出現，直行經過甲車左方，甲車待第三人騎士經過後(約1秒)，隨即快速向左切入車道，欲迴轉至對向車道，過程中甲車均為滑行狀態，並未靜止再開，且甲車之車速保持一致，車尾燈號有閃爍約1秒。
　⒊影片時間10：58：03～10：58：04 乙車直線行駛，見甲車向左切跨越車道進行迴轉，於甲車前輪尚未到達車道中線前，乙車從監視器畫面右上方車道沿道路往甲車方向行駛，甲車、乙車均緊急剎車，惟乙車剎車不及而人車向左傾倒在地，並向前滑行碰撞至甲車左側車身及前輪後停下。甲車於迴轉過程中至車禍發生而停止前，車速均保持一致，有原審勘驗筆錄及附圖(原審交易卷第52-54、63-65頁)可證。
　　自上開勘驗結果可知，本案事故發生地點雖為允許迴轉之路段，且被告於迴轉前確有打左轉方向燈(甲車車尾燈號於迴轉期間有閃爍，雖自監視器畫面無法辨認為煞車燈或左轉方向燈，惟基於罪疑有利被告原則，認被告辯稱有依規定顯示左轉方向燈為可採)，惟被告駕駛甲車於禮讓第三人騎士通過後，僅經過約1秒旋向左切入車道開始持續迴轉，且告訴人隨即騎乘乙車沿道路往甲車方向行駛而出現在監視器畫面中，可見被告於禮讓第三人騎士通過後，並未再依上開規定暫停及看清有無來往車輛，即貿然迴轉，其駕駛行為已屬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㈢被告考領有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有證號查詢汽車駕駛人資料在卷可稽（原審審交易卷第61頁），依其領有適當駕駛執照之智識及駕駛經驗，對於上開路交通安全規則理應知悉，並應於駕駛甲車行駛時，確實遵守上開規定；且本案事故發生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存卷足參（警卷第29至35頁），本案事故發生路段前雖有一右彎道，惟該彎道與本案事故發生地點相距超過50公尺，兩者距離非短，有辯護人提出之書狀及彎道照片可證(原審交易卷第109至127頁)，本案經原審送逢甲大學行車事故鑑定研究中心鑑定後，鑑定意見亦認：本案甲車駕駛開始迴車時，乙車已通過事故路段前之右彎，甲、乙兩車駕駛應互相可看見對方，有逢甲大學113年7月4日逢建字第1130014711號函檢送行車事故鑑定報告書可憑（外放卷），足認被告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被告竟疏未及此，於禮讓第三人騎士通過後未再依規定暫停及看清有無來往車輛即貿然迴轉，肇致本案事故發生，其就本案事故之發生顯有違反前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所定注意義務之過失無疑。被告雖辯稱進入本案事故發生地點前50公尺有一彎道，被告沒有看到告訴人騎乘乙車從彎道末端快速駛來等語，惟被告既明知此路段之路況，理應更加謹慎小心駕駛方是，而非僅係停留一秒即持續進行迴車動作，是以被告之駕駛行為顯有過失甚明。
　㈣被告又辯稱本件若告訴人不超速即不會有車禍發生，被告完全無法預料會有來車等語。查告訴人於本案事故發生時之行駛速度達每小時78.77公里，已超過該路段之速限50公里，若告訴人有依速限規定行駛，應有足夠距離在碰撞甲車前將乙車煞停等情，有逢甲大學113年7月4日逢建字第1130014711號函檢送行車事故鑑定報告書可稽（外放卷），足見告訴人有超速行駛之過失，且亦為本案事故發生之原因，惟本件被告於禮讓第三人騎士通過後，即貿然進行迴轉，難認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被告本身已有違規，自不得主張信賴保護原則。另告訴人就本案事故縱有超速之過失，然刑事責任之認定，並不因告訴人與有過失，而得免除被告之過失責任，告訴人與有過失之情節輕重，僅係本件對被告量刑之參考因素，並不影響被告所犯刑事責任罪責之成立。至本案事故經送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及高雄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結果，固咸認被告迴車前未讓來往車輛、行人先行，為肇事原因，而告訴人無肇事因素，此有系爭車鑑會鑑定書及覆議意見書足據（偵卷第43至45頁、第61至62頁），然上開鑑定書及覆議意見書，僅依據案發時被告與告訴人雙方之行向即作出判斷，並未將告訴人於案發時之車速考量在內，是以所得出之結論並不足採，本院尚無從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㈤按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係屬重傷，刑法第10條第4項第4款定有明文，所稱「毀敗」，係指肢體之機能，因傷害之結果完全喪失其效用者而言；所稱「嚴重減損」，則指肢體之機能雖未達完全喪失其效用程度，但已有嚴重減損之情形（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094號判決意旨參照）。告訴人因本案事故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傷勢，並致雙下肢癱瘓，有上述診斷證明書及國軍高雄總醫院函文附卷可佐，堪認告訴人確因本案事故受有雙下肢機能已達毀敗程度之重傷害。至於國軍高雄總醫院之函文固記載「李先生（即告訴人）目前雙下肢機能已達毀敗或嚴重減損程度」等語（原審審交易卷第59頁），惟「毀敗」相較於「嚴重減損」程度更為嚴重，業如前述，是以告訴人之傷勢既已達毀敗程度，當然亦已達嚴重減損程度，至為明灼，是以上開函文關於「或嚴重減損」之部分應係贅載，本院不予採用。另告訴人係因本案事故而受有事實欄所載傷勢，故被告駕駛甲車之過失行為與告訴人所受之重傷害間，自有相當因果關係無訛。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三、論罪之說明：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後段之過失致重傷害罪。起訴書雖認被告係犯同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惟告訴人所受傷害已達重傷害程度，業如前述，兩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檢察官已於原審及本院當庭更正起訴法條（原審審交易卷第69頁、本院卷第112頁），復經本院告知被告上開變更後之罪名及經被告與辯護人就變更後之罪名為辯論，被告防禦權已受保障，且毋庸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肇事後，於犯罪未發覺前，留在現場向據報前來處理之員警當場承認肇事，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份附卷可稽（警卷第51頁），嗣並到案接受裁判，合於自首條件，考量其此舉減少司法資源之浪費，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四、上訴之論斷：　
　㈠原審認據以論處被告罪刑，固非無見。惟查：⒈原判決就告訴人所受重傷害結果係記載「雙下肢機能已達毀敗或嚴重減損程度」（見原判決第1頁第28至29行），然「毀敗」與「嚴重減損」並不相同，業如前述，原判決未予以明確界定，容有未洽。⒉原判決引用系爭車鑑會鑑定書作為證據（見原判決第4頁第20至23行），然系爭車鑑會鑑定書認被告應負全部之肇事責任，告訴人並無肇事因素（偵卷第24頁），此與原判決認定告訴人有超速之過失（見原判決第1頁第20至23行、第5頁第4至5行）不符，原判決既引用系爭車鑑會鑑定書為據，卻對系爭車鑑會鑑定書認定告訴人並無過失之部分未加以說明何以不採之理由，亦有不妥。被告上訴意旨否認有過失，依上開說明，固無理由，至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亦無理由（詳後述），然原判決既有前揭可議，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㈡審酌被告於禮讓第三人騎士通過後，並未再依規定暫停及看清有無來往車輛後再開始迴轉，因而肇生本案事故，致告訴人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嚴重傷勢，經施以葉克膜治療並接受右股骨復位內固定手術、胸椎椎板切開切除併固定手術後，仍遺有雙下肢癱瘓併長期臥床之重傷害，生活機能已達毀敗程度，日常生活全賴專人照顧協助（見原審審交易卷第99頁、第101頁之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可見告訴人身心已因被告之駕駛過失，受有至深且鉅之傷害；惟考量告訴人就本件車禍亦有超速之過失，且被告於本案事故發生後有自首；復參以被告始終否認有過失，犯後迄今僅賠償6萬元（見本院卷第75頁），於原審提議賠償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含強制險，見原審交易卷第239頁），於本院則表達願提高賠償為370萬元（含強制險，見本院卷第76頁），然因與告訴人請求之金額落差太大致無從達成調解（本院卷第76頁）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前無犯罪紀錄，素行尚佳（見本院卷第49頁之法院前案紀錄表），以及被告於本院審理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涉及隱私，見本院卷第126頁)等一切情狀，猶如原審量處有期徒刑9月。至檢察官固主張被告過失造成告訴人雙下肢癱瘓之重傷害，傷勢嚴重，應予以較高之非難，且告訴人於111年8月間聲請調解，被告竟於111年9月2日以買賣為由，將名下不動產（址詳卷，下稱系爭不動產）移轉他人，又迄至逢甲大學將鑑定結果函覆原審後，僅提出賠償300萬元（含強制險）之條件，此與告訴人所受損害金額差距過大，犯後態度不佳，請從重量刑等語。惟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明：我於案發後半年因壓力過大住院一星期，考慮到系爭不動產剛買1年，恐無力負擔高額貸款，加上又有中風父親需扶養，以及需面對後理賠，故將系爭不動產出售，出售後結清金額為44萬3千餘元（見原審交易卷第103頁之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專戶收支明細暨點交確認書），這筆錢在本院上次開庭時有加到賠償金內以表示誠意等語在卷（本院卷第130至131頁），且本院審酌上開各情後，仍認以量處有期徒刑9月為適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 條第1 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瑞芬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麗娟提起上訴，檢察官張益昌、洪瑞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毛妍懿　
　　　　　　　　　　　　　　　　　　　法　官　莊珮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黃淑菁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